柳州市鱼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

                                  柳鱼峰综执催告字〔2025〕第20094号

柳州市罡杨贸易有限公司：

本机关于2025年8月29日对你（单位）送达了 《柳州市鱼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柳鱼峰综执罚决字〔2025〕第20094号），要求你（单位）立即改正，并于自收到该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该处罚决定书及缴款通知书到中国建设银行缴纳罚款人民币玖仟元整（¥9000.00），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而你（单位）至今未履行该义务，加处罚款的数额已累计达到罚款的数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催告：

请于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 三 日内履行以下义务：
（1）立即改正，并持处罚决定书及缴款通知书到中国建设银行缴纳罚款人民币玖仟元整（¥9000.00）；
（2）持处罚决定书到鱼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鱼峰中队领取加处罚缴款通知书缴纳加处罚款人民币玖仟元整（¥9000.00）；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有陈述和申辩权利    。
如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该义务的，本机关将对罚款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人：鱼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鱼峰中队张新伟、覃旭久   

联系地址：荣军路东三巷口（原荣军路形象展示中心）   联系电话：2020685

柳州市鱼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二0二六年三月九日
